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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市科联字〔2023〕X 号 

 

 

关于印发《2023年度通化市医药健康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省级切块下达部分） 

项目指南》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局、财政局，通化医药高新区、内陆港

务区科技局、财政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吉林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聚

力实施“十大行动、百项工程”，加快建设全省医药健康产业

走廊千亿级制造核心，突出抓好大品种扶持、大企业培育和

大项目实施，加速促进我市医药健康产业拓展领域、整合提

升和高质量发展，根据《吉林省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吉财教〔2021〕1052 号）和《吉林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专

通化市科学技术局 
文件 

通 化 市 财 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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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切块资金管理使用实施细则》（吉科发医〔2021〕207 号）

等文件精神，结合通化市产业发展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

《2023 年度通化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省级切块下

达部分）项目指南》。现将《指南》印发给你们，请各地、

各部门认真组织做好项目申报工作。 

联系方式：通化市科学技术局医药健康产业科 

张心歌  0435-3250727  15114325681 

张  薇  0435-3250727  18626542281 

 

 

 

通化市科学技术局       通化市财政局 

 

 

2023 年 5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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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通化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省级切块下达部分）项目指南 

 

2023 年度通化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省级切块下达

部分）按照集中使用、突出重点的原则，聚焦全市医药健康产业

大企业、大品种、大项目以及重点推进领域，采取“奖励补助支持”

和“申报择优支持”两种方式，围绕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品、

健康产品（保健食品、特医食品、新资源食品原料、新食药物质、

化妆品）、医疗器械 5 个领域，支持医药健康企业技术创新与产业

化。 

一、支持重点 

（一）奖励补助支持项目 

1.支持企业自主研发产品 

（1）对2022年1月1日以来研发的中药1-3类、化学制剂1-2类、

生物制品1-3类，根据其研发的不同阶段给予资金补助，同一品种

的不同品规仅支持1项。 

申报条件：a.对取得临床批件且已开展临床研究的品种，需

提供临床批件扫描件或通知书扫描件、临床方案及伦理批件、临床

研究合同及付款凭证。b.对完成临床研究且取得药品注册受理通

知书的品种，需提供临床总结报告扫描件及药品注册受理通知书扫

描件。c.对获得新药证书或生产批件的品种（不含再注册批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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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供新药证书（生产批件）扫描件。 

（2）对2021年1月1日以后，按照政策要求完成备案且在我

市转化生产的配方颗粒，结合该品种的销售收入给予奖励。 

申报条件：需提供中药配方颗粒备案和生产许可扫描件、该

品种销售收入专项审计报告、2021年以后该品种销售收入额度的

30%销售发票。 

（3）对2021年1月1日以来，首次注册通过且在我市转化的

二类医疗器械（不支持消杀防护类医疗器械）、三类医疗器械，结

合该品种销售收入给予奖励。 

申报条件：提供医疗器械注册证书扫描件；该品种销售收入

专项审计报告、2021年以后该品种销售收入额度的30%销售发票。 

（4）对2021年1月1日以来，新获得保健食品证书且在我市

转化生产的保健食品（不支持再注册、延续注册和转让品种，以

及营养素补充剂类保健食品），结合该品种销售收入给予奖励。 

申报条件：须提供保健食品注册批件、生产批件扫描件、该

品种销售收入专项审计报告、2021年以后该品种销售收入额度的

30%销售发票。 

2.支持企业引进域外产品 

（1）对2021年1月1日以后通过外包研发成果、引进关键技

术或购买核心专利在我市转化，单年度销售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

医药健康产品，结合该品种的销售收入给予奖励。 

申报条件：提供外包研发机构的资质证明、合作协议、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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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及付款凭证、成果（技术或专利）与产品的相关性说明、该

品种申请奖励年度销售收入专项审计报告、该品种申请奖励年度

销售收入额度的 30%销售发票。 

（2）对 2021 年 1 月 1 日以后从域外转让到我市，单年度销

售收入超过 2000 万元的医药品种，结合该品种的销售收入给予奖

励。 

申报条件：提供产品转让合同及付款凭证、产品变更批件、

该品种申报奖励年度销售收入专项审计报告、该品种申报奖励年

度销售收入额度的 30%销售发票。 

3.支持企业加工委托产品 

对 2022 年 1 月 1 日以后从域外转入我市以及从域内非同集

团企业间转入，由我市企业代加工且在我市结算的医药品种，2022

年度新增销售收入超过 2000 万元的医药品种，结合该品种销售收

入给予奖励。 

申报条件：提供药监局审批批件、生产许可证变更页、委托

加工合同、2022 年该药品销售收入专项审计报告、2022 年该药品

销售收入额度的 30%销售发票。 

（二）申报择优支持项目 

1.现代中药产业（申请资金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1）中成药创新药的研制开发。支持中医优势病种的中药

复方、组分中药、单体新药、高端剂型新产品的产业化开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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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疗效确切的院内制剂的产业化开发；支持中药经典名方的产业

化开发；支持中药配方颗粒的产业化开发。 

（2）中成药大品种、独家品种二次开发。支持年度销售收

入超过 2000 万元的中成药大品种持续开展二次开发，不断提高产

品质量稳定性、可控性、有效性和安全性；支持我市现有中药独

家品种开展二次开发，不断扩大产能，提高产品经济效益和市场

核心竞争力。（中药大品种需提供申报产品 2022 年度销售收入证

明及相关佐证材料，中药独家品种需提供独家品种证明材料） 

2.化学药产业（申请资金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1）化学原料药、创新药和仿制药的研制开发。支持化学

原料药与医药中间体的产业化开发；支持疗效确切、成药性较好、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学创新药物研究；支持疗效确切、国内急

需的化学仿制药的产业化开发，优先支持企业开展首仿药研发。 

（2）化学药新型制剂与制备技术开发。支持缓释、靶向、

长效、预充注射器等化学药新型制剂、新型给药方式的产业化开

发。支持手性合成、酶催化等化学药制备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提

升化学药工艺技术和质量控制水平。 

（3）化学药大品种二次开发。支持 2022 年度销售收入超过

2000 万元的化学药大品种持续开展二次开发，不断提高产品经济

效益和市场核心竞争力。（需提供申报产品 2022 年度销售收入证

明及相关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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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物制品产业（申请资金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1）生物制品产业化开发。支持新型疫苗、抗体药物、基

因工程等领域生物制品的产业化开发，加强国外上市大品种的仿

制开发，加快技术与产品产业化进程。 

（2）生物制品生产关键技术应用与产业化。支持大规模细

胞培养、无血清培养工艺、抗体偶联、新型佐剂等生产关键技术

的应用；支持缓释、靶向、长效等新型制剂及预充注射器、非注

射给药等新型给药方式的产业化开发。 

（3）生物制品大品种二次开发。支持 2022 年销售收入超过

2000 万元的生物制品大品种持续开展二次开发，巩固现有市场优

势，不断提高产品经济效益和市场核心竞争力。（需提供品种 2022

年度销售收入证明及相关佐证材料） 

4.健康产品产业（申请资金最高不超过 80 万元） 

支持特殊医学用途食品、保健食品、新食品原料、新食药物

质、化妆品等医药健康产品的研究与产业化开发，同等条件下重

点支持以人参、菇娘、林蛙等我市重点关注中药材为基源的健康

产品的产业化开发。支持以长白山道地药材为基源的医药健康产

品加工技术升级改造，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5.医疗器械（申请资金最高不超过 80 万元） 

支持新型体外诊断仪器及试剂、先进医学影像及治疗设备、

康复护理、智慧医疗等医疗器械创新产品的产业化开发；支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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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突发传染病临床新型诊断试剂、应急检测试剂及设备的产业化

开发；支持生物医用材料产品的产业化开发。 

二、申报要求 

本指南只接受非涉密项目申报（所有申报材料和上传的附件

材料，特别是附件材料严禁出现带有“X 密”、“内部”、“不公开”

等字样）。 

（一）申报主体 

申报单位应为在通化地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

立财务核算、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医药健康企业。 

（二）申报条件 

1.奖励补助类项目支持全市医药健康企业；择优支持类项目

重点支持 2022 年度产值超 5000 万元的医药健康企业。 

2.已通过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立项支持的同一项目（同一项目指依托同一内容、同一目标、

同一方法或技术路线编写的项目）不再给予重复立项支持。 

3.项目申报企业上年度 R&D 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不能

低于 1%。企业需要提供产学研合作协议（高新技术企业除外）。

产学研合作协议需经过通化市科学技术局登记备案。（联系人：徐

保鑫；联系电话：13258749366） 

（三）项目负责人 

企业申报项目设负责人 1 人，必须是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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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申报年龄为 57 周岁以下（1966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项目负责人本年度只允许申报 1 项，且同期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

省级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数量不能超过 2 项。 

（四）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企业填写《通化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省

级切块下达部分）项目申报书》，项目实施周期按照 3 年计算，起

始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1 日。 

2.项目申报单位需提供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审

计的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和 R&D 投入专项审计报告（含会计师

事务所营业执照、注册会计师证书复印件）。能够提供税务部门备

案的 2022 年度《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表》中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部分（税务部门盖章）等相关证明，可不必出具 R&D 投入专

项审计报告。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相关证明，可不必出具

R&D 投入专项审计报告。 

3.申报单位 2022 年度完税证明扫描件，加盖企业公章。 

三、申报方式 

（一）申报程序 

项目申报书及相关材料胶装成册，1 式 10 份。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由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汇总，并对申报材料的完

整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核。申报书审核通过后，会同当地财政部门

以正式公函文件形式推荐到通化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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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系方式 

张心歌 15114325681 

张  薇 18626542281 

四、受理时间 

受理时间为指南发布之日起至 6 月 18 日止，逾期不予受理。 

 

 

 

附件：1.通化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省级切块下达

部分）项目申报书(择优支持类) 

2.通化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省级切块下达

部分）项目申报书(奖励补助类) 

 

 

 


